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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核心战略，加快工业经济量质齐升，根据我市实际，现就推进首位产业龙头企业招大引强、扶优扶强工作，制定本意见。

 一、首位产业和龙头企业确定

    （一）首位产业

吉泰走廊县、区首位产业为电子信息产业，并按照错位发展的原则，从电子信息首位产业中选择最具优势的细分产业重点培育壮大；其他县、市首位产业可选择电子信息产业，也可根据实际另选择1个其他产业，并报经市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认定。

    （二）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应为首位产业中在全球、全国同行业中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和品牌效应强、发展前景好、能有效带动产业上下游协作配套的制造企业，并符合以下条件：

    1.现有首位产业龙头企业认定标准：井冈山经开区现有年主营业务收入达50亿元以上或年实际上缴税收1亿元以上的企业；其他县（市、区），现有年主营业务收入达30亿元以上或年实际上缴税收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2.新引进落户首位产业龙头企业认定标准：井冈山经开区新引进落户首位产业龙头企业必须实际工业固定资产投资20亿元以上，且在开工建设后五年内实现年主营业务收入50亿元以上或年实际上缴税收1亿元以上；其他县（市、区），新引进落户首位产业龙头企业必须实际工业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以上，且在开工建设后五年内实现年主营业务收入30亿元以上或年实际上缴税收5000万元以上。

上述龙头企业需经所在地党政班子集体研究后确定。

    二、支持政策

    1.用地扶持。鼓励新上项目龙头企业节约集约用地，对亩均投资强度达到省标准的龙头企业项目，由受益财政按不超过项目用地出让底价90%安排奖励资金，用于支持新上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2.重资产建设扶持。对需政府代建项目厂房及厂区道路、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龙头企业项目，所在地政府或园区按照项目规划进行代建，企业自厂房验收交付之日起5年内完成回购。代建方也可将其代建的厂房及其它基础设施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企业。

对需租用厂房的龙头企业项目，根据项目投资和纳税规模的大小，其租用厂房的租金，由受益财政安排资金按一定比例予以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

3.设备扶持。对龙头企业一次性新增投入1亿元以上的新购设备、技术改造和机器换人项目,由受益财政按一定比例给予项目新购生产型设备奖补，最高比例不超过新购设备款的20%。

4.搬迁扶持。对新引进从市外搬迁落户本市的龙头企业，根据项目投资和纳税规模的大小，由受益财政按一定比例给予企业搬迁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5.物流补贴扶持。新上项目龙头企业，根据项目投资和纳税规模的大小，可对企业货物物流运输费用，由受益财政按照年物流运输费用总额10%的比例给予财政补贴，累计补贴不超过3年，补贴额度每年不超过300万元。

 6.流动资金扶持。对新上项目龙头企业，根据项目投产后正常生产所需，由受益财政协助企业解决最高不超过新上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15%的流动资金贷款或给予一定的贴息补助，贴息期限不超过3年。

7.创新发展扶持。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科研投入，由受益财政按其当年新购研发设备款的30%给予资金扶持。

对龙头企业成功创建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等研发机构的，由受益财政采用后补助的方式给予企业500万元的资助。

8.上市扶持。各地设立上市发展专项资金。对在主板上市的龙头企业，由受益财政给予1000万元的奖励；对在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龙头企业，由受益财政给予600万元的奖励；对在“新三板”挂牌的龙头企业，由受益财政给予100万元的奖励。

三、政策适用原则

1.经认定的首位产业龙头企业除享受本意见各项政策外，还享受市、县出台的招商引资政策。

2.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现有其他扶持政策规定（含上级部门要求市、县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

3.被扶持龙头企业需合同承诺从享受完上述政策起10年内不迁离注册地、不改变在本市的纳税义务、不减少注册资本。

4.凡涉及到首位产业龙头企业的资金奖励或补贴，由受益财政在相关事宜达到条件并经核准后及时拨付。

5.对未兑现合同约定且已享受上述政策的企业，将依法追偿。

四、操作程序

1.洽谈。围绕上述政策条件，各地与有投资意向的企业进行洽谈。

2.公示。各地将项目建设内容及扶持政策向全社会公示，公开招引同类项目，并进行同等对待，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

3.确定。对公示期后符合条件的有意向项目，由所在地班子集体研究确定后签订合同。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市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加强对各地首位产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指导。各地要高度重视首位产业龙头企业发展推进工作，并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2.细化操作政策。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根据项目投资和纳税规模的大小，参照本意见尽快出台推进首位产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可操作细化政策，并报市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各地均设立产业发展基金、产业引导资金和产业技改智能制造扶持资金“三金”，用于重点支持首位产业龙头企业发展。

3.强化调度督查。市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组织对各地支持的项目进行调度督查，对拟扶持项目的真实性进行全面核查把关。各地要加强对政策落实的跟踪管理，确保政策真正发挥效应，促进项目加快建设。各地政策落实情况将作为各地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指标和重点内容，并纳入全市工业发展综合考评工作。 
 

